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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师大研〔2016〕40 号 

 

 

关于做好 2017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接收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学院： 

根据教育部有关通知和《福建师范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硕士研究生接收工作实施办法》(闽师研〔2014〕35 号，下称“《接免办法》”)

精神，现将做好 2017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下称“推

免”）接收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接收专业 

我校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专业目录中，除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

硕士、旅游管理硕士、教育硕士中的教育管理外，其他各学科（类别）、专业（领

域）均可接收推免生。 

二、接收对象和条件 

我校可接收取得推免生资格且符合教育部规定体检标准的校内、外优秀应

届本科毕业生。各学院可根据需要提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其他要求。 

三、接收工作安排 

（一）9月 24 日前，各学院按《接免办法》要求成立推免生接收工作小组，

根据实际确定各接收推免生专业接收名额和相关要求，并制订接收推免生工作

具体办法、年度接收工作方案和复试录取办法，上述内容经学校审核备案后对

外公布。 

（二）9月 25 日至 10 月 22 日，各学院按照《接免办法》要求，根据推免

生意愿情况，开展若干次复试、录取工作，确定并公布拟接收的考生名单。考

生在参加复试时，须携带 2016 年 9 月 1 日以来推荐学校医院或其他三甲医院升

学体检报告(体检项目要求见附件 1)和《考生体检诚信承诺书》供学院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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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应向参加复试而未被接收的考生及时反馈信息。 

（三）10 月 24 日前，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拟接收名单进行审核，

审核合格的考生由学校统一公示 10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考生，经省教育考

试院审核合格后正式取得我校拟录取资格。 

（四）各学院一般应为拟录取的推免生指定硕士生导师，尽可能为推免生

提前进行硕士学习规划创造条件。 

（五）拟录取的推免生在硕士研究生入学报到前未取得学士学位或本科毕

业证书，或受到处分的，将取消录取资格。 

四、工作要求 

（一）各学院要积极做好推免生的招生宣传，积极为接收校内、外推免生

创造条件。鼓励各学院加强交流，接收不同推荐单位和学科的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 

（二）各学院要大力推进信息公开工作，按照《接免办法》要求做好推免

招生重要信息的公开工作。 

（三）各学院是推免生接收工作的责任主体单位，开展接收工作要切实遵

守推免政策，规范工作程序。凡违反政策开展的录取工作，以及进行的相关承

诺，一律无效。学校相关部门将加强对我校推免生接收工作及信息公开工作的

指导和监督，对未按相关政策要求开展推免生接收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按

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 36 号）等有关规

定进行处理。校监察处：22867115，校研招办：22867434。 

（四）对在推免生接收工作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学生，一经发现，将取消其

复试和录取资格，并将有关情况通报推荐学校和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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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校领导；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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